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 海 市 嘉 定 区 财 政 局

嘉科合〔2021〕3 号

关于印发《嘉定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嘉定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

2021 年 8 月 5 日

抄送：

嘉定区科委、科协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5 日印发

（共印 10份）





嘉定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壮大高

新技术企业队伍，激发科技创新潜能与活力，加快嘉定科创

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本市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40 号）、《上

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目管理办

法》（沪科创办〔2019〕21 号）、《嘉定区关于加快本区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嘉府规〔2021〕5 号)，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企业按照《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的有关

规定，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组织认定，并取

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科技创新创业载体是指经市、区两

级科技管理部门认定或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大学科技园。经济小区是指为了招商引资吸纳投资和税收提

高地方和本区经济为目的政府性质的经济城、科技园区等服

务机构。

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本区重点产业是指汽车“新四化”、



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和在线新

经济领域及区内其它重点发展产业。本区重点区域是指嘉定

新城等区域及校地、院地合作科技园。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资助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预算，由

区科委负责预算编制和资助。

第二章 资助范围、标准和方式

第六条 资助范围

（一）注册和纳税在本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信用良

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张江嘉定园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资

助，按照张江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本办法不再予以

支持。

（二）嘉定区科技创新创业载体、经济小区等机构。

第七条 资助标准

（一）对注册在本区符合本区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中当

年认定（含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企业贡献度、成长

性和研发投入等情况，经企业所在街镇推荐，给予认定后一

次性 20 万元、10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资金资助，其中有效期

满后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 5 万元人民币资

助。

（二）对组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工作的科技创

新创业载体、经济小区等机构，经综合评价为优秀的，给予



一次性 20 万元人民币奖励；综合评价为优良的，给予一次

性 10 万元人民币奖励。

第八条 资助方式

资助资金采取后资助方式。

第三章 资助流程

第九条 高新技术企业资助流程

（一）区科委每年 3 月份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助指

南。

（二）申报企业根据资助指南中的申报规定，将申报材

料提交到企业注册所在街镇。

（三）各街镇根据申报企业贡献度、成长性和研发投入

等情况，向区科委推荐资助对象。

（四）区科委在审核街镇推荐材料及申请企业信用状况

后，对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拨付资助资金。

第十条 科技创新创业载体、经济小区等机构奖励流程

（一）区科委每年 3 月份发布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奖励申

报通知。

（二）各科技创新创业载体、经济小区等机构根据上年

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情况进行申报，各街镇初审推荐奖励机

构。

（三）区科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机构进行综合评价。



（四）对综合评价为优秀、优良的给予奖励。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区科委做好资助资金的审核、拨付和监督工

作。

第十二条 获资助企业和机构应自觉接受审计、财政、

监察机关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三条 如发现获资助企业和机构有下列情形的，区

科委可作出暂缓拨款、中止拨款以及追回已拨付的资助资金

的决定，并纳入科技诚信。

（一）单位有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

（二）单位有违法行为的；

（三）单位有其他诚信问题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科委、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